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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 

屏東縣政府115年2月12日屏府原輔字第1150042765號函核定 

屏東縣政府115年3月18日屏府原輔字第1150072811號函修訂 

第 一 條 宗旨：發展屏東縣原住民族體育，提升原住民族體能，鼓勵原住民族積極參與運

動，提供原住民族切磋、觀摩學習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賽會各項比賽紀

錄作為本縣遴選參加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重要參考，特辦理本項競賽。 

第 二 條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第 三 條 協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屏東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屏東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屏東縣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屏東縣體育

會桌球委員會、屏東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第 四 條 日期與地點：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訂於中華民國115年 6月19日(星期

五)至 6月21日(星期日)計3日，在屏東縣舉行，另視各參賽單位實際報名

狀況及各競賽種類報名參賽隊數，賽程得提前比賽。 

第 五 條 參賽單位：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屏東縣瑪家鄉公所、屏東縣

泰武鄉公所、屏東縣來義鄉公所、屏東縣春日鄉公所、屏東縣獅子鄉公

所、屏東縣牡丹鄉公所、屏東縣滿州鄉公所、屏東縣體育會原民競技委員

會（都市原住民隊）。 

第 六 條 參賽選手資格：  

(一)選拔賽制： 

1. 資格認定：凡中華民國具有原住民身份，並以原住民身份於115年3月22日

前設籍於本縣，完成報名後戶籍不得異動（不含於本縣各行政區間異動

者），異動者喪失參賽資格。 

2. 年齡規定： 

(1) 公開組：限民國100年8月31日前出生者。 

(2) 青少年組：限民國100年9月1日至103年8月31日出生者。 

(3) 少年組：限民國103年9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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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耆老組： 

A. 男子組：男子限民國55年8月31日前出生者。 

B. 女子組：女子限民國60年8月31日前出生者。 

(5) 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3. 選拔賽項目參閱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相關規定；若比賽時，尚未公告116

年規章，則參考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相關規定實施辦理。 

（二）樂活賽制（非選拔項目）： 

1. 資格認定：凡中華民國具有原住民身份，參賽選手本人、直系尊親屬其中一方或

配偶設籍於本縣者，均得以原住民身份報名參加（報名時應檢具相關戶籍資料證

明）。 

2. 年齡規定： 

(1) 壯年組：40足歲以上，限民國75年6月19日（含）以前出生。 

(2) 公開組：13足歲以上，限民國102年6月19日（含）以前出生。 

(3) 青少年組：13歲至15足歲，民國100年6月18日（含）以後至102年6月19日

（含）以前出生。 

(4) 少年組：13歲以下，民國102年6月19日（含）以後出生。 

(5) 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三）每位選手限代表一個單位參加比賽，相同競賽不得跨組參賽。 

（四）身體狀況：由運動員自行認定可以參加劇烈運動者，並由運動員於2026第二屆屏

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同意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中具結，

始能報名參加。。 

（五）參賽選手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未成年(民國96年6月20日【含】以後出

生者)之選手，報名時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於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

族運動會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同意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如附件

一)。 

第 七 條 參賽教練資格： 

一、參加選拔賽事運動競賽項目時，單位優先遴聘具該競賽種類有效期限內C級(丙

級)以上教練證者擔任代表隊教練，並於報名註冊時上傳教練證JPG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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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揭教練證應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登錄或授證。 

第 八 條 競賽種類與分組： 

第一類：一般競賽種類 

項目 選拔賽制 樂活賽制 

1.田徑 
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大隊接力 

2.籃球 

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 

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 

壯年男子組 

3.五人制足球 

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4.慢速壘球 公開男子組 壯年男子組 

5.排球  

公開男子組（六人制） 

公開女子組（六人制） 

壯年男子組（九人制） 

6.桌球  

男子單打、女子單打、 

男子雙打、女子雙打、 

男女混合雙打、團體組 

7.羽球  

公開男子單打、公開女子單打、 

公開男子雙打、公開女子雙打、 

公開男女混合雙打、公開團體組 

 

第二類：傳統民俗體育種類 

項目 選拔賽制 樂活賽制 

1.傳統射箭 

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耆老男子組、耆老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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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狩獵 公開男子組  

3.傳統路跑 

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4.傳統摔角 

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 

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5.傳統拔河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公開男女混合組 
 

6.傳統負重接力  公開男女混合組 

7.傳統鋸木接力 公開男女混合組  

8.傳統撒網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公開團體男子組、公開團體女子組 
 

9.傳統擲矛 
青少年男女混合組、 

公開男女混合組 
 

 

第三類：其他 

項目 選拔賽制 樂活賽制 

1.健康操  公開男女混合組 

 

第 九 條 各組競賽種類及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各組競賽種類及項目報名須達 3 隊(人)(含)以上，且分屬不同單位，未達 3 隊

(人）時不舉行比賽。 

二、各競賽種類及項目各參賽單位報名人數及規定訂於各單項技術手冊。 

第十條 競賽秩序： 

一、各競賽種類競賽賽程，由大會公開抽籤或按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各競賽種類競賽賽程，一經排定公布，非經競賽部及裁判長同意，不得變更或調

整。 

三、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經註冊務須出場，不得任意棄權。

四、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大會製發之選手證進行檢錄，否則不得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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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單位組成及網路註冊報名規定： 

一、各參賽單位應組織代表團與會，其組織成員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單位代表團隊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

理、副總管理、總教練、副總教練、醫護人員、運動防護員及幹事等。 

(二)各單位代表團隊本部職員人數規定如下： 

1.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50人(含)以下時，至多得設職員6人。 

2.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51人至100人之間時，至多得設職員8人。 

3.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101人至200人之間時，至多得設職員10人。 

4.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200人（含）以上時，至多得設職員15人。 

(三)各單位註冊參加各單項競賽種類職員人數規定如下： 

1. 選手人數在20人（含）以上，得設領隊1人、教練2人、管理1人。 

2. 選手人數在12人至19人時，得設領隊1人、教練1人、管理1人。 

3. 選手人數在6人至11人時，得設領隊1人、教練兼管理1人。 

4. 選手人數在5人（含）以下時，得設領隊兼教練1人。 

（四）參賽種類：參賽選手每人無跨競賽種類限制（不得以此要求調整或變更賽程），各競

賽種類每位選手限參加1組，參賽項目以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為限。 

第十二條 網路註冊報名規定： 

一、選手及隊職員之註冊報名，一律採網路作業方式辦理。 

二、各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依據大會網站之網路報名作業系統辦理註冊報名作業，

完成手續後，不得更改名單及種類項目，各單位報名前務必慎重辦理。 

三、各項註冊規定如下： 

（一）註冊報名日期： 

1. 網路註冊說明會：115年3月18日（星期三），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2. 註冊：民國1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時起至115年4月15日(星期

三)下午10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3. 網路線上註冊帳號及密碼，於說明會時統一發給，請務必妥善保存，

該帳號及密碼僅適用登入及修改該單位之職員與選手註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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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路註冊報名時須上傳115年3月1日（含）以後申請之詳細個人記事

新式戶口名簿JPG檔或完整記事之戶籍謄本JPG檔，方屬有效，方屬有

效，另紙本正本留存各參賽單位備查。 

5. 各單位完成網路註冊後，須將註冊表件整份列印，經核對無誤後（表

件上手改資料無效）由參賽單位於表件上用印核章，並於115年4月21

日(星期二)下午5時整前以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送屏東縣政府原住

民處（900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南棟4樓）並註明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

住民族運動會○○鄉報名資料」，始完成註冊手續，大會依此註冊表

件資料為最終依據。 

6.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同意書暨個

人資料授權同意書」（附件一）、「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附件

二），須由選手及隊職員親自簽名後上傳清晰照片檔至網路註冊系統，

紙本正本留存各參賽單位備查。 

7. 各參加單位職隊員註冊報名時，應上傳最近3個月內之2吋正面脫帽彩

色半身照片電子檔，俾利大會製發選手證及職員證，未上傳照片或錯

置者不得註冊報名。 

8. 選手證遺失，得於比賽前2小時備妥身分證明文件及照片 (2吋正面脫

帽彩色半身1張)至大會競賽部補辦；號碼布遺失得於賽前2小時前攜

帶選手證至大會競賽部補發，申請此2項補辦(發)業務時，每人各需

繳交費用新臺幣200元整。 

（二）資格審查：115年4月22日(星期三)至115年4月25日（星期六）。各單位註冊資料

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將於115年4月27日（星期一）公告於大會網站上。各單位資

料經審查資格不符者，應於115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5時前補齊，逾期者大

會得主動刪除，並通知註冊參賽單位，各單位不得異議。 

四、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賽程抽籤：預計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在屏東縣政府（屏東

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舉行。請各單位派員出席抽籤，未到場者由大會代抽，

各單位不得異議。 

(二)總領隊會議：訂於115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在屏東縣政府（屏東

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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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競賽種類裁判長報到及會議：另案通知或請參閱大會網站。 

(四)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另案通知或請參閱大會網站。 

(五)有關會議如各競賽種類單項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六)各競賽種類賽程倘有提前進行比賽時，有關報到日期、地點、秩序冊、職隊員

證、號碼布等資訊及物品領取，將另案通知或請參閱大會網站。 

(八)開幕典禮訂於115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5時整假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田徑

場(922屏東縣來義鄉中正路147號)舉行；閉幕典禮訂於115年6月21日(星期日)下

午賽程結束後假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田徑場(922屏東縣來義鄉中正路147號)舉

行，時間另行公布。 

五、參加競賽所需經費，由參賽單位自理。 

第十二條 獎勵： 

一、競賽總錦標：取前 4 名，各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 

二、各競賽項目團體獎：取前4名，一至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各乙份、第四名頒發獎狀乙

幀。 

三、選手個人獎：取前4名，一至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各乙份、第四名頒發獎狀乙幀。 

四、錄取名次與積分： 

錄取名次與積分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參賽6隊(人)以上取4名時 7 5 4 3 

參賽5隊(人)取3名時 7 5 4  

參賽4隊(人)取2名時 7 5   

參賽3隊(人)取1名時 7    

實際參賽未達3隊(人)時取消比賽     

五、競賽總錦標： 

（一）依參賽單位參加各競賽項目所獲得積分總和由高至低排序名次，取前四名

頒發獎盃1座及獎金（第一名新臺幣10萬元、第二名新臺幣8萬元、第三名

新臺幣6萬元、第四名新臺幣3萬元）。 

（二）單位總積分相同時，以獲各競賽項目第1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 

第十四條 選拔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屏東縣代表隊（下稱本縣代表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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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本縣代表隊，由本次賽會所公布賽事（選拔賽制項目）

成績先後列為入選參考依據，列入本縣代表隊候選名單。 

1. 以團隊出賽決定勝負者，原則以本賽會第一名隊伍取得優先組隊權。 

2. 取得組隊權之隊伍，至少半數以上成員參與本次賽事。 

3. 報名競賽種類各組及其分項最多人（組）數，需以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公告之單項技術手冊內名額限定為準。 

4. 如各單項冠軍選手或隊伍因故不克參加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應於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報名截止日前14日函知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並簽立放棄參加116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切結書，該員（隊）報名名額則由亞軍隊伍遞補組訓

及參賽權利。 

二、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訂有參賽標準者，均須達標始可報名。 

三、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四、本次賽會選拔之代表隊選手，若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未辦理該參賽項目，則

無法代表屏東縣參賽。 

第十五條 申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競賽規程及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及相關規定辦

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

內向各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提出書面（如附件三）申訴，未依規定時間

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向該競賽種類之

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須於賽前提出書面(如附件四)申訴，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向該

競賽種類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

收其保證金。 

第十六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該競賽種類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第十七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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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 

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之

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但判決之前

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各鄉參賽團隊職員及選手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對裁判員有不

正當行為致延誤或妨礙比賽等)時，除各有關審判委員會當場給予職隊員停賽處

分外，按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選手毆打裁判員： 

1、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 

1、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 

 (三)選手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並經裁定後，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外， 

未於 10 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四、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 

五、選手證照片與本人不符時，除大會疏失之外，應取消比賽資格。 

六、選手或團隊無故棄權，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由該競賽種類審判委員會議議

決屬實者，由主辦機關核准取消其參加下屆比賽之權利，並取消其已獲得之名

次。 

七、職員不得兼任本單位以外參賽單位之職員，選手不得兼任其他鄉鎮區之職員，否

則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八、審判委員、裁判長、裁判員等不得兼任各代表隊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參賽

單位團本部職員，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第十八條 各競賽種類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須經各競賽種類裁判長裁定停止比賽，否則仍

需照常進行，如遇空襲應於解除警報半小時內繼續比賽，原時間比賽之成績仍有

效。 

第十九條 本競賽規程經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一、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同意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附件二、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參賽單位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附件三、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附件四、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附件五、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申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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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同意書 

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代表單位：□屏東縣              鄉、□都市原住民隊 

姓 名：                       （親自簽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種類： 
 

參賽組別： □少年組 □青少年組 □公開組 □壯年組 

教練簽名：                  （親自簽名） 

（未滿18歲之選手）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本人參加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舉辦之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以下簡稱本活動），已知本活動具有一定風險。並同意遵守下列參加條款及所

有相關規定: 

一、 本人出於自願參加本次由甲方所舉辦之本活動，且本人同意承擔本活動

可能發生之所有風險。 

二、 參加人員需保證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心臟病、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氣喘等慢性病史者，請勿隱瞞病情並請勿參加，否

則後果自行負責。 

三、 主辦單位對於在比賽中發生的傷病只進行必要之應急處理，對於私人

財物被盜或與比賽無關之事故不負任何責任。 

鄉鎮市區公所 承辦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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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參賽選手請自行評估辦理加保個人意

外險。 

五、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了解本活動的相關說明及規定，並同意遵守。 

六、 本人明白賽程中如有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任何活動並於陰涼處休

息，聯絡大會人員、參賽單位救助或請他人、教練、選手支援協助，愛

惜自我生命切勿勉強危害身體。 

七、 本人同意活動單位（主辦、承辦、贊助及合作單位）可於活動中拍照、

錄影或以其他任何形式製作本次活動紀錄，並授權活動單位（主辦、承

辦、贊助及合作單位）可將拍攝之素材（包括但不限於之姓名、肖像、

影像拍攝、圖片、照片與記錄等）利用於宣傳用途，以及利用於現在或

將來已知的所有媒體，該授權為不受任何限制之永久性免費授權。 

八、 人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單位所訂的參加資

格，並同意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 

九、 本人已滿18歲。未滿18歲者，必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參加本活動。 

十、 本人已詳細閱讀此份同意書，並徹底瞭解其內容。 

備註： 

一、 填寫保證書時，敬請先詳閱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及

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定。 

二、 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三、 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未成年者，必須取得家

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最後由各參賽單位校對後核章。 

四、 請各參賽單位依照競賽種類及組別分別裝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

報名順序排列。五、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

性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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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參賽單位鄉公所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屏東縣政府(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籌備會)(以下簡稱2026屏原運籌備會)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報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

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屏東縣政府(2026屏原運籌備會)。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簡稱2026屏原運)提供得標廠商相關證

件製作、保險、代金發放等事宜。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直接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核資料而取得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2026屏原運籌備會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分為：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移民情形之居留

證、學校紀錄、資格或紀錄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 片、

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資訊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2026屏原運成績資料保存期限外，以

上開蒐集目的完成至賽會結束12個月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登記註冊報名人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屏東縣政府(2026屏原運籌備會)本身外，尚包括2026屏原運籌備會於完成上

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體育部、受託學校、受託運動組織、相關證件製作之得標廠商、保險

之得標廠商、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詳細名單名稱或如有新增，將於2026屏原運網站（網址另公告）

公告。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2026屏原運籌備會提供得標廠商製作相關證件(隊職員證、選手證等)、保險與相關資

訊之發送通知；成績紀錄提供相關資料庫建置組織或受託學校登錄。 

六、登記註冊報名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 

七、登記註冊報名人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請求刪除。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2026屏原運籌備會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2026屏原運籌備會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

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登記註冊報名人向2026屏原運籌備會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2026屏原運籌備會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2026屏原運籌備

會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2026屏原運籌備會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十、登記註冊報名人若拒絕2026屏原運籌備會蒐集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登記註冊報名，進而無法參加本次賽

會。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

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

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立同意書人】 

 

姓名：                                (親自簽名) 

單位：□霧臺鄉 □三地門鄉 □瑪家鄉 □泰武鄉 □來義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牡丹鄉 □滿州鄉   □都市原住民隊 

競賽種類：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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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競賽事項申訴書 
 

單位  

提申訴時間 

115 年 6 月  日 

   點   分 
申訴地點  

申訴事由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仲裁) 

判決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115 年 6月 日 

註：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
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
申訴，凡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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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提申訴單位與種類 屏東縣                 鄉  

競賽種類- 

提申訴時間 
115年   月 日 

午 點 分 
申訴地點 

 

被申訴者姓名/單位 / 

 

 
申訴事由 

 

證人/證件 / 

提申訴單位領隊或教

練簽名 

 

 
競賽組判決 

 

 

競賽組 組長： （簽名） 115年    月 日 

註：一、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須於賽前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
提出者，不予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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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26第二屆屏東縣原住民族運動會申訴流程圖 

 
 

裁判長 大會競賽組 

 

 

 

 
 

有明文規定

裁判長 

無明文規定 

大會審判(仲裁)委員會 

查核選手資格

大會競賽組 

 

1.參賽單位領隊或教練提出競賽爭議案件申訴時，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 
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種類比賽結束

後 30 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完整書面申訴書，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2.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須於賽前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書。 
3.至大會競賽組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 
 

裁判長受理案件 

區分案件性質 

競賽爭議 申訴 選手資格申訴 

大會審判(仲裁)委員會討論 

案件成立 
發還保證金 

案件不成立 
沒收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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